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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因應重大傳染病影響正常學習之校外實

習，特訂定因應重大傳染病校外實習彈性修課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一、影響學生校外實習之認定條件 

因應重大傳染病影響校外實習者，依政府機關或本校行政單位認定之。 

二、實施對象 

本校校外實習學生因疫情影響，自願放棄、實習機構暫緩或終止，而無法

順利修習實習課程者。 

三、陸上實習彈性修課方案 

（一）學期實習、學年實習、專案實習： 

1.當學期加退選期限以前，因疫情而終止實習，可擇一辦理： 

(1)返校修課：學生可在學校加退選期限以內完成選課。 

(2)轉換實習機構：學生可另覓職缺，需於加退選期限前完成媒

合，相關實習文件可放寬於實習開始三週內完成；如未獲錄

取，於加退選期限內完成校內選課。 

2.加退選期限以後至三分之一學期，因疫情而終止實習，可擇一辦

理： 

(1)專案選課：以專簽方式將職場實習課程退選，加選經校內授課

教師同意之其他課程，並實施彈性補救教學。 

(2)接續校內專案實習 

A. 可依本校學生職場實習管理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參與公民

營機構委託本校之專案計畫，累計剩餘實習時數，每計畫參

與學生人數不得超過十人。 

B. 可至學生就讀系所或其他行政單位、研究中心協助行政事

務，累計剩餘時數。 

C. 學生應簽署「校內專案實習同意書」，實習結束後填寫「實習

課程時數累計認定表」，送交各系（所）留存。 

D. 完成學習後，學生可取得原實習課程學分數。 

(3)轉換實習機構：校友中心、系所、學生可於二星期內另覓職

缺，媒合成功者，相關實習文件可放寬於實習開始三週內完

成。 

3.三分之一學期以後至三分之二學期，因疫情而終止實習，可擇一辦



理： 

(1)接續校內專案實習：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 2規定辦理。 

(2)轉換實習機構：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 3規定辦理。 

(3)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指派作業：按學分數比例換算，可指派 108

小時學習時數(6學分)學習作業。 

4.超過三分之二學期，因疫情而終止實習，可擇一辦理： 

(1)接續校內專案實習：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 2規定辦理。 

(2)轉換實習機構：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 3規定辦理，本實習

成績得視學生實習期間延後遞送。  

(3)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指派作業：按學分數比例換算，可指派 54

小時學習時數(3學分)學習作業。 

5.若有實習畢業門檻者，則依本方案第六點辦理。 

(二)暑(寒)期實習無論任何時段因疫情而終止實習，可擇一辦理： 

1.接續校內專案實習：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 2規定辦理，。 

2.轉換實習機構：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之 3規定辦理，本實習成績

得視學生實習期間延後遞送。 

3.由學校實習輔導老師指派作業：按學分數比例換算，可指派至少 18

小時學習時數(1學分)學習作業。 

4.終止實習，若有畢業門檻者，則依本方案第六點辦理。 

四、海上實習彈性修課方案 

(一)當學期加退選期限以前，因疫情而終止實習，可擇一辦理： 

1.返校修課：學生自願放棄實習者，可在學校加退選期限以內完成選

課，並簽署「放棄海上實習切結書」。 

2.專案選課：因實習機構暫緩派船，不放棄實習之學生，當學期加退

選期限內，先行返校加選校內課程學分數。 

(1)俟疫情趨緩，實習機構恢復派船時，以專簽方式將校內選修課

程退選，加選海上實習課程。學生需於上船前，簽署「修習海

上實習學分切結書」，實習中非因疫情因素提早下船，不得要求

取得校內課程學分成績。 

(2)倘疫情嚴重，未派船前學生得隨時選擇放棄實習，並於簽署

「放棄海上實習切結書」後，繼續修習校內課程。 

3.轉換實習機構：實習前遇實習機構終止實習者，將協助學生轉換實

習機構，如經新實習機構錄取者採專案選課方式辦理，未錄取者繼

續修習校內課程。 

(二)加退選期限以後至三分之一學期，因疫情而終止實習，協助已上船實

習學生，以專簽方式將海上實習課程退選，加選經校內授課教師同意

之其他課程，並實施彈性補救教學。 

(三)三分之一學期以後至三分之二學期，因疫情而終止實習，依學生已累

計之上船實習時數，以專簽方式取得其他職場實習課程學分。 



(四)超過三分之二學期，因疫情而終止實習，提交系級職場實習委員會審

議。 

五、請假與成績考核 

(一)請假：若於實習期間，因國家防疫政策須住院隔離治療、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者，該段期間可從寬認列為實習時數。 

(二)成績考核：學生選擇轉換實習機構於不同實習機構（含校內專案實

習）實習者，各實習機構評定之成績按實習時數比例分別核算後加

總，由實習輔導老師登錄成績。 

六、實習畢業門檻條件 

若學生因疫情確實無法完成系（所）所訂實習畢業門檻條件者，學生所屬

系（所）得針對學生個案狀況，放寬學生實習門檻條件，經系級職場實習

委員會審議提供學生替代方案或取消畢業門檻。 

七、本方案之公布施行 

本方案經校園傳染病防治小組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